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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技術學院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 100 年 1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志鵠樓四樓會議室 

出席人員：王春源  孫茂誠  張玉岑  邱英嘉  于大光  王士榮  胡美山  胡雅慧 

          周美伶  陳淑如  吳郁瑩  蔡瓊萩  王冰如  葉佳文  廖文正  陳天志 

          何碧蘭  李慧嫺  方黃裕 

請假人員：王宇傑  蔡泰山  吳傳壽  胡蒨傑  林素霞  呂宛蓁  林秀姿  張琳琳 

主席：王春源 

秘書：高  正 

紀錄：廖淑如  

壹、主席致詞（略）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 

參、討論提案乙、討論提案 

第一案：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機械系、土環系、財金系、應外系、資工系、視傳系、觀休管系、幼保系、通識中心) 

說  明：機械系 

一、本系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因課程需要，擬續聘兼任教師計有 7 位(名冊如附件)： 

副 教 授 2 位：方雲志、蘭真。 

助理教授 2 位：游輝祥、卓錡淵。 

講    師 3 位：陳正宜、蔡秋木、吳金華。 

二、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三、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23 日)。 

四、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土環系 

一、配合課程需要，本系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擬續聘兼任教師計有四位： 

副教授一位：游建華老師。 

講師三位：林富三老師、祝錫敏老師、陳天賜老師。 

二、以上老師均服務熱心，認真教學、成效良好。 

三、擬聘任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四、本案經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五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100.1.13)。 

五、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財金系 

一、為配合課程需求，財金系擬續聘黃家星老師為講師並擔任本系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

課程兼任老師。 

二、本案已於 99 年 12 月 30 日通過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系教評會議通過。 

三、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應外系 

一、依本系未來發展及專業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兼任講師、助理教授續聘，續

聘如下： 

    彭如文、劉台中、扶台興、王筱雯兼任講師等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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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德會助理教授等 1 人 

二、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計半年(名冊如附件) 

三、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23 日) 

四、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資工系 

一、資訊工程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謝朝和教授及蘇光裕

講師 2 位，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名冊如附件) 

二、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100 年 01 月 11 日）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視傳系 

一、因教學需要，擬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廖世忠講師，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二、本案經 100 年 1 月 4 日視傳系 99 學年度第 1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觀休管系 

一、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如下： 

     段存吉、陳娟娟、劉月菊、翁文彪及唐受衡等 5 位講師，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計一學期。(名冊如附件) 

二、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幼保系 

一、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如下： 

    續聘兼任講師：司麗雲、洪泰雄、陳秀梅、陳翠琪、吳郁芬、楊文英、童玉娟、蘇

傳臣、楊嬪媛等九位老師，聘期自 99 年 2 月 1 日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為期半年。 

二、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28 日）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通識中心 

一、本中心因教學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如下: 

二、周振華等 1 位教授、徐昀、胡喬治、郭世清、李大國、潘修智等 5 位助理教授、張

學海、黃文信、張舸、廖彥淵、葉碧雯、李信達、嵇珮晶、蔡鴻仁、鄭淑芬、謝瑤

偉、洪嘉仁、黃世豪、彭孟國、王美華、陳玫伶、周依璇、崔宇華、李素楨、姜嘉

豐等 19 位講師，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三、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22 日） 

四、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二案：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新聘兼任教師，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材纖系、機械系、土環系、資管系、企管系、應外系、觀休管系、通識中心) 

說  明：材纖系 

一、本系因教學需要，擬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鄭惠美助理教授以及林詩苹講師等

2 位兼任教師(名冊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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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三、鄭惠美助理教授為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服飾與文化組碩士，現任實踐大學服裝

設計學系專任助理教授，將教授本系日間部創意流行設計組『服飾構成學（二）』

課程。林詩苹講師，日本神戶藝術工科大學服裝設計學士、英國布魯內爾大學設計

管理碩士，目前為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織物及服飾組副工程師，將教授本

系進修部創意流行設計組『服飾構成學（二）』課程。 

四、本案業經材纖系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20 日) 

五、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機械系 

一、為配合課程需要，本系擬新聘徐文福老師為機械系兼任講師(詳如附件)。 

二、徐老師為中華大學機械與航太工程研究所碩士。專長學科：汽車電學、車輛工程、

車輛實習。擬聘授課科目：汽機車電控系統。 

三、徐老師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任教課程依實際需要可再

行調配。 

四、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23 日)。 

五、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機械系--雙軌專班 

一、配合雙軌專班課程需求，本系擬新聘張國華老師為雙軌專班兼任講師(詳如附件)。  

二、張老師為萬能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碩士。專長學科為：網路行銷、數位學習以及程

式設計。擬聘授課課目：程式設計。 

三、張老師聘期為半年(100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任教課程可依實際需

要再行調配。 

四、張老師因尚未取得教師證資格，已依「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著作(含學位論文)外審作

業要點」辦理。張老師論文外審結果為 85 分、 85 分、85 分及 80 分，符合論文

著作送審講師及本校任教資格。其若於二年內於本校任教滿二學期後，第三學期聘

任時再予以申請教師資格審查報部。 

五、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1 月 24 日) 

六、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土環系 

一、配合課程需要，本系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擬新聘兼任教師計有二位：助理教授一

位及講師ㄧ位：簡龍鳳老師及鄭祖壽老師。 

二、擬聘任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三、簡老師依「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著作(含學位論文)外審作業要點」論文送外審分數符

合助理教授資格，論文外審得分為 90 分、85 分、82 分、80 分。 

四、本案經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五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100.1.13)。 

五、鄭老師依「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著作(含學位論文)外審作業要點」論文送外審分數符

合講師資格，論文外審得分為 84 分、78 分、85 分、88 分。 

六、本案經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六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100.1.18)。 

七、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資管系 

一、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兼任教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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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安天 1 位講師，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名冊如附件) 

二、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9 日)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企管系 

一、擬新聘 99 下學期兼任講師王昭婷老師，畢業於國立台北大學法律研究所。 

二、王老師擬聘聘期為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 

三、王老師因尚未取得教師證資格，已依「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著作(含學位論文)外審作

業要點」辦理。王老師論文外審結果為 87 分、85 分、85 分及 78 分，符合送審講

師及本校任教資格。其若於二年內於本校任教滿二學期後，第三學期聘任時再予以

申請教師資格審查報部。 

四、經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通過（99 年 12 月 9 日）。 

五、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應外系 

一、依本系未來發展及專業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兼任講師，兼任講師如下：

江智瑋新聘講師等 1 人 

二、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計半年(名冊如附件) 

三、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23 日) 

四、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觀休管系 

一、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新聘兼任教師如下： 

     陳振聲、黃雅雯等 2 位講師及金敏玲副教授，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名冊如附件) 

二、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100 年 1 月 10 日）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通識教育中心 

一、本中心因教學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新聘兼任教師四名，教師簡介如下: 

    楊明福：畢業於銘傳大學公共管理與社區發展研究所碩士，講師證書為講字第

088446 號，擔任本校憲法與立國精神課程教師。 

    江芳綺：畢業於世新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講師證書為講字第 088459 號，擔任本

校法律與時事課程教師。 

    郭庭豪：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講師證書為講字第 080349 號，

擔任本校進修專校國文課程教師。 

    高冠裕：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法律學系碩士，擔任本校法律與時事課程教師。 

二、本案經 99 度第 1 學期第 4 次（99.12.22）及第 5 次（100.1.10）中心教評會審議通

過，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楊明福、江芳綺、郭庭豪教師

已領有講師證書，依程序辦理聘任事宜，高冠裕老師依「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著作(含

學位論文)外審作業要點」論文送外審分數亦符合講師資格，論文外審得分為 90

分、88 分、86 分、72 分。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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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兼任專業技術人員續聘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土環系) 

說  明：通識教育中心 

一、本中心因教學需求擬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續聘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教師如下： 

    兼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魏麗娟等 1 位，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二、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22 日）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土環系 

一、配合課程需要，本系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擬續聘兼任教師計有一位：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一位：巫健次老師。 

二、以上老師均服務熱心，認真教學、成效良好。 

三、擬聘任聘期自 100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四、本案經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五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100.1.13)。 

五、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四案：企管系兼任教師申請教師資格審查報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管系) 

說  明：一、配合課程需求，本系擬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續聘鄧媛心及邱閔敏等 2位兼任講師。 

二、上述兼任教師已於二年內任教滿二學期，且 2 位教師論文外審成績業經 98 學年度

第一學期第 8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 月 27 日)，擬於本次聘任時申請教師資

格審查報部。 

三、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9 日) 

四、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並請人事室陳報教育部審查教師資格。 

 

第五案：雙軌訓練專班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擬續聘兼任教師，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暨職業訓練中心（雙軌訓練專班）) 

說  明：一、續聘兼任教授 1 位：孫茂誠。 

二、續聘兼任副教授 3 位：許天路、廖威量、伍孝鵬。 

三、續聘兼任助理教授 2 位：溫清祥、紀丕鴻。 

四、續聘兼任講師 28 位：童景賢、顏映南、胡石中、姚佳伶、李佳雄、孔令民、譚聖

光、雷鴻村、沈拯中、陳春方、杜運皋、顧敏瑤、謝登圓、陳姵宇、李文博、陳怡

瑩、范振朝、郭順奇、徐妮瑩、陳以淳、蔡國邦、黃雅雯、黃旭永、廖敏榮、張永

隆、簡民原、張國華、張幸慈。 

五、續聘兼任技術講師 3 位：鐘國川、宋金英、張永茂。 

六、校內師資(已發聘，不重覆發聘)。 

七、本案業經 99 年 12 月 27 日推職中心九十九學年度第二次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八、續聘兼任老師聘起自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止。。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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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案：雙軌訓練專班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擬新聘兼任教師，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暨職業訓練中心（雙軌訓練專班）) 

說  明：一、新聘兼任教授 1 位：孔光源。 

二、新聘兼任副教授 11 位：馮騰榔、江新祿、張耀仁、黃元瑞、郭家全、陳德楨、候

光煦、林俊源、黃燕文、周祖亮、林廣台。 

三、新聘兼任助理教授 4 位：洪啟仁、施元斌、謝雅梅、許惠明。 

四、新聘兼任講師 8 位：徐耀忠、李叔寶、曹正文、陳世康、廖彥淵、駱芳柏、黃德福、

邱閔敏。 

五、校內師資(已發聘，不重覆發聘)。 

六、本案業經 99 年 12 月 27 日推職中心九十九學年度第二次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七、新聘兼任老師聘起自 100 年 02 月 01 日至 100 年 6 月 30 日止。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 

 

第七案：幼保系教師張陳基老師著作升等副教授案，提請審議。 

說  明：一、幼保系張陳基老師於 99 年 12 月 28 日提出著作升等副教授申請。 

二、張老師自 89 年 8 月至本校服務，至今已屆滿 10 年 

三、張老師近三年教學服務成績平均為 90.09 分，符合本校「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一般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及著作送審論文篇

數。 

四、本案經由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12 月 28 日） 

五、張老師論文外審結果為 78 分、82 分、85 分、86 分，符合升等副教授要求。 

六、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1. 請高正監票，于大光委員唱票，李叔寶記票；應出席委員 27 人，在場出席委員 17

人，無記名投票結果：同意票 17 票，不同意票 0 票。 

        2. 主席宣布：同意張陳基老師升等，請人事室陳報教育部審查副教授資格。 

 

第八案：擬修訂「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評鑑考核評分表」，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本校「教師評鑑考核評分表」分別經過 99 年 6 月 2 日、99 年 6 月 24 日、99 年 12

月 16 日及 100 年 1 月 13 日四次檢討會議。 

        二、並於 99 年 12 月 30 日全校導師會議公開說明，意見彙總表如附件。 

        三、敬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經會議討論後，主席裁示本案下次再議。 

 

肆、臨時動議(無) 

 

散  會(10 時 50 分) 

紀  錄 

 

主  席 


